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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傷害



直射眼睛傷害
妨礙視覺
引起各類眼睛病變

眼睛長時間暴露於強光
引起各類眼睛病變

強雷射光直射皮膚
皮膚燒傷

雷射傷害



直射眼睛傷害─妨礙視覺

在視線中心

嚴重影響視
覺、阻礙閱
讀

非在視線中心

干擾視覺



直射眼睛傷害─妨礙視覺

輕微者依情況在數日到數月不等的
時間復原，視野中的黑色區域隨時
間縮小或變淡。

最嚴重者導致黑色區域永久存在。



雷射危險等級

第一級：低輸出雷射，不論何種條件下對眼睛，都不會超過ＭＰ
Ｅ值， 可以保證設計上的安全，不必特別管理。

第二級：低輸出的可視雷射，人閉合眼睛的反應時間為0.25秒，
用這段時間算出的曝光量不可以超過ＭＰＥ值。通常1ｍＷ以下的
雷射，會導致暈眩無法思考，用閉合眼睛來保護，不能說完全安
全。

第三級：中輸出雷射，光束若直接射入眼睛，會產生傷害，基於
某些安全的理由， 進一步分為3Ａ和3Ｂ級。3Ａ級為可見光的連
續雷射，輸出為5ｍＷ以下的雷射光束，光束的強度不要超過25 
Ｗ/ｍ2。3Ｂ級為0.5Ｗ以下 的連續雷射光，直接在光束內觀察有
危險。

第四級：高輸出雷射，有火災的危險，擴散反射也有危險。



眼球構造



主要雷射眼睛傷害

cornea/lens1,400nm - 3,000nm

retina400nm - 1,400nm

lens315nm - 400nm

cornea200nm - 315nm

Effected AreaWavelength

最多的雷射是落在對視網膜造成傷害的波段，尤其是在視網膜上雷射已
被聚焦到很小的點，強度提高千倍。

脈衝雷射因其鋒值強度比相同平均功率的連續光雷射高千萬倍以上，極
度危險，1 μJ 能量打入瞳孔即可造成傷害。

眼睛看不見的波段（如近紅外光）的雷射因不易察覺更是危險。

視網膜

角膜

水晶體

角膜/水晶體



學溜冰和滑雪第一步就是學如何安全
的摔。

使用專業的雷射要有專業的訓練，其
第一步就是安全的防護。



有50％雷射眼睛傷害的案例是被他人
實驗造成的！
所以所有人都要從三方面思考：防範
對自己的傷害、防範對他人的傷害、
及防範被別人傷害。



雷射使用環境注意事項



雷射危險區域標示與燈號

雷射危險
標示

不同危
險等級
的燈號

護目鏡
放置區
（需備
有訪客
專用
的）



非專業人員不能進入實驗區，若必須
進入則必須在非實驗進行時間或戴上
護目鏡。



遮住鏡面般的反射面─如玻璃櫥窗

透明玻璃 4%的反射量，因其不會
快速發散，直接打到可造成傷害。
必須貼黑色膠膜。



隔開雷射區與實驗架設區、實驗架設區與實驗控制區



電腦螢幕與椅子

電腦螢幕必須高過標準光路高度

實驗室椅子一定採用高腳
椅，以避免坐下時眼睛高度
降到雷射光路高度。



雷射光路架設注意事項



光路架設高度

雷射光路保持水平，高度在胸部和腰部之間，以和眼睛高度有夠大的差距。



擋住任何漏光

低能量光束遮光 使用鋁片噴黑漆或貼黑色膠帶
低能量光束遮光（有燃燒或打出粉塵可能） 散射後再吸收



光路架設要放在黑色盒子內

雷射光路在黑色盒子（壓克力、塑膠瓦楞版）內不僅是保護自己和他人
必要的措施，也是光學架設穩定性必然的要求。



光學桌間的光路穿越

雷射光路穿越人可能行走之處時一定要有遮蔽管，這是最有可能造成自
己或他人的傷害之處。



真空系統內的光路

真空系統下雷射光路穿越必然有真空的連接管，故無此危險。



真空系統內的光路

真空系統下的雷射光路架設最好設計從從上方開啟腔門而非從側面。



以散射之白卡片、UV card、IR card來看雷射光

卡片本身表面應避免有光滑
塑膠膜，若有則應該磨成霧
狀。



以盡量低的雷射光能量來架設光路

架設光路時藉電子控制或光學控制的方式降低雷射光能量到足以進行架
設就好。就定位後做好防護才能開始提升能量。

電子方式

光學方式



撿拾掉落物品

工具掉落 背對架設 閉眼蹲下撿拾 背向閉眼站起



最危險的光路架設

任何將光路向上打的架設，
例如改變光路高度的潛望
鏡，都必須特別小心。



偷懶是造成自我傷害的主因

應把元件裝在架子上後，在安全區放入桌面，然後水平移動。

隨時更換的元件應設計使其只允許安全方式放入。

在有危險性的光束中進行架設元件時應先用遮光器遮住光束後，
再放入元件，然後再移除遮光器。

保持反射面垂直桌面

遵守基本程序

架設每個光學元件鏡架在桌面上要確實鎖緊，不要只是覺得暫時
放一下而已而不固定，不小心撞倒時就容易傷害眼睛，而且最後
忘記鎖緊的話也會影響實驗而難以查出原因。

不能以手拿著元件或鏡架騰空放在光路。



永遠不該做的動作

永遠不能把眼睛放在光路高度觀察，也不能拿眼睛來直接看光的出口。



個人防護注意事項



配戴護目鏡

除非是已固定安全封閉的光路或有執行上的困難（另尋他法注意防
護），否則一定要配戴護目鏡。



護目鏡的要點

護目鏡必須針對你使用的雷射光波段有10萬倍的衰減，而通過安全且在
可見光的波段來讓你工作。不是隨便拿個叫做護目鏡的就以為很安全。

護目鏡要能遮住側面來的光。

直接拿強雷射光對眼睛打，有護目鏡也不足以保護。



實驗前移除身上配戴的可反光物品

手錶、戒指因隨著手在光路中移動，最為危險。項鍊在彎腰架設時也很
危險。



急救、就醫、與後續觀察



一有發現異常的閃光就應該立即閉起眼睛，
然後到他處檢查。似乎沒有急救方法，只能
帶眼罩迅速至醫院檢查。醫院也無立即處理
的方法，後續回診觀察後才能尋求治療之
道，但目前能做的很有限。



定期檢查

非在視線中心的小點容易被忽略，這樣的傷
害及長期暴露在強光下可能的病變必須靠定
期檢查（一年一度）來發覺，以便及早治療
及能有所驚覺而檢討防範。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放射線可引起癌症，但也是診斷和治療癌症
最好的利器。

脈衝雷射可引起各種眼疾，但也是治療各種
眼疾最好的利器。

希望大家多注意安全，成為其創造者而非其
受害者。


